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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 

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3 月 5 日 

行政院院授發社字第1041300308號函修正 

一、為配合中程計畫預算作業，有效推動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重要社

會發展計畫先期作業，以強化計畫及概算編審作業程序，特訂

定本要點。  

重要社會發展計畫以外之其他行政計畫，應由各主管機關

自行加強辦理先期作業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社會發展計畫，指為預防、解決社會問題，促進社

會發展所研擬之具體計畫，並具有下列特性： 

(一)前瞻性：具有展望未來社會發展之議題。 

(二)新興性：具有創新且非屬經常性或延續性辦理之議題。 

(三)重大性：具有對社會發展層面產生重大影響之議題。 

三、社會發展計畫之類別及其內容如下： 

(一)環境空間類別：自然資源之保育與利用、環境空間營造、環

境及能源危機管理等。 

(二)社會安全類別：公共安全、就業、人口及家庭等。 

(三)衛生福利類別：社會福利保險體制、衛生福利制度、衛生福

利資源開發與運用、醫療照護體制、衛生醫藥發展策略及健

康促進等。 

(四)教育文化類別：教育、文化及觀光休閒等。 

(五)財政經濟類別：人力資本、財政金融、公平交易及產業發展

等。 

(六)其他類別：不屬於前五款類別之社會發展屬性計畫。 

四、本要點所稱重要社會發展計畫，指國防、公共建設及科技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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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以外，依下列各款規定擬訂，且其經費總額合於第五點規

定，或其經費額度雖未達規定，而經行政院政策指示辦理之計

畫： 

(一)總統、院長指示或交辦事項。 

(二)行政院核定之各項重要方案、計畫或措施。 

(三)重要會議決議須由各有關主管機關執行之工作。 

(四)依據民意機關或社會輿情反映或業務發展需要，經審慎政策

評估後，決定必須辦理之工作。 

(五)依據國家發展計畫及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應規劃辦理事項。 

五、重要社會發展計畫之全程經費總額原則需達新臺幣三億元以

上。但因應重大政策、具創新及特殊需求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各該計畫經費總額應覈實計算，屬整體合計者，不得分列

計畫，個別計算。 

六、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原則需依行政院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相關規

定完成報核程序，並須提報先期作業，始得編列年度預算。但

因應緊急重大政策需要，不在此限。 

七、(刪除) 

八、各機關經常性或事務性業務，免辦先期作業。 

九、各主管機關對於所管重要社會發展計畫，應事先全面考量，通

盤規劃，並分別通知其所屬各計畫主辦機關。 

各計畫主辦機關於擬編年度概算前，應積極展開先期作

業，擬定計畫，並就計畫需求、可行性、效果(益)、協調與影

響(含社經及自然環境影響)及是否需民間參與投資等，參照已

核定中程施政計畫及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執行檢討情形，或行政

院政策指示，詳加評估後，依國家發展委員會(以下簡稱國發會)

所訂時程、計畫填報內容及方式等注意事項，將有關資料登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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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國發會「政府施政計畫管理資訊系統--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先

期作業電腦系統」(以下簡稱作業系統)中，傳送其主管機關初

審。 

十、各計畫主辦機關應依下列規定，辦理前點第二項所定有關資料

之登載： 

(一)中長程個案計畫應登載全程計畫及資源需求(含人力與經費

等)，並列明各工作項目之分年經費需求。 

(二)延續性計畫，應登載前一期之計畫執行成果檢討報告、管考

結果與查證建議處理情形，以及詳實說明以前年度計畫執行

進度(含經費支用情形)。 

(三)新興計畫其有必要配合之計畫者，應登載該配合計畫。 

十一、各主管機關對於計畫主辦機關所提計畫，應就各評估事項，

依國發會所訂注意事項，加註具體初評意見登載於作業系統

傳送審議。其中屬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部分之計畫，應依「政

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」之規定辦理。 

各主管機關將初評結果列為免議者，應通知原提計畫主

辦機關。 

十二、國發會應邀集行政院各業務單位、行政院主計總處(以下簡

稱主計總處)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等有關機關，就其主管業務對各機關所提重要社會發展計

畫先期作業進行審議，並由國發會辦理綜合業務。 

十三、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審議時，得邀請有關主管機關派

員列席，就送審計畫提出說明並交換意見；必要時得邀請學

者、專家會同審議或進行實地查證。 

十四、國發會應於年度所定預算籌編先期審查作業截止日前，就須

由計畫總額度支應之已核定新興重要社會發展計畫，與正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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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預算執行中之延續性重要社會發展計畫，重行評估檢討其

優先順序及計畫金額，惟為配合政府施政之重要社會發展計

畫，得一併納入辦理，並將審議結果，陳報行政院，副知主

計總處。 

主計總處依前項審議結果，彙整提報行政院年度計畫及

預算審核會議通盤核議後，簽報院長核定；預算審核會議之

審核，涉及變更前項審議結果者，主計總處應會知其他行政

院相關機關共同參與審議。 

十五、行政院核定之先期作業附帶建議事項，有關主管機關應將辦

理情形依限送國發會，並副知主計總處。 

十六、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得依本要點，另訂定有關之作業規定。 


